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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

關於版權修訂戲仿，我認為「戲仿」一詞定義不清。另一方面我很大程度上支持「
UGC方案」和「同人方案」。

 

有關戲仿一詞定義不清，定義不清會引起不必要的訴訟，同時扼殺表達及創作自由。

政府在諮詢期間以「戲仿」統一「戲仿作品」(parody)、「諷刺作品」(satire)、「滑稽
作品」(caricature)和「模仿作品」(pastiche)，這在諮詢期間，為方便公眾討論可以接
受。但在正式立法時，我們認為法例條文應悉數加入這四項名詞，以保障有關作品的
刑事及民事責任豁免，同時不必為它們列出定義。

 

我很大程度上支持「UGC方案」和「同人方案」，但我認為以上方案仍有不足。

「同人方案」建基於關注聯盟的「UGC方案」，可說是「UGC方案」的修訂方案，香
港動漫界要求把「UGC方案」中「不作商業貿易營運」的限制，改爲「容許小額金錢
收入」。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，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
傳播，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、場租等費用，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
用，以求補償成本。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，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，
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。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，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，而無
法得到保障。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。

總括而言，我認為有關「戲仿」一詞的定義必須更確實，另外我支持「UGC方案」和
「同人方案」但仍認為UGC方案」和「同人方案」須再作微修訂。


